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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股东大会提案的进展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应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 ）来

函请求，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并向单独或

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开征集股东大会提案 （详见公司于2014

年12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公开征集

股东大会提案公告》）。

公司监事会公开征集到的股东大会提案如下：

1、2014年12月24日， 公司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方正集团” ）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关于本届董监事会任期届满前不改选

董监事会的议案》，方正集团建议在本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前维持公司

现有董事、监事人员不变；提请于上述期间内股东不再审议任何与公司董事、

监事更换有关的议案， 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更换的情形除

外；

2、2014年12月26日，政泉控股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关于审议换届改选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提案》和《关于审议换届改选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的提案》，政泉控股提议换届改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

监事会，并提名吕涛先生、赵大建先生、杨英女士、尹明柱先生、黄卫平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尹明柱先生、黄卫平先生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提名杨克森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根据《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

培训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政泉控股提交的提案还需补充董事、

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证明文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履历表等相关资料，公司监事会将与政泉控股就完善股东大会提案

进一步沟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依法合规召集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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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国资委对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近日从控股股东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京煤集

团” ）获悉：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

市国资委” ）《关于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合并重组的通知》（京国资[2014]234号文）（以下简称“《通知》” ），经

市委、市政府同意，北京市国资委决定对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能集团” ）、京煤集团实施合并重组。

根据《通知》，将京煤集团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给京能集团，并由京能集

团对京煤集团行使出资人职责。 资产划转、账务处理的基准日为2014年12月

31日。 京煤集团保留独立法人地位并改制为一人有限公司。 京能集团更名为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京能集团将根据该方案及时办理资产划转和变更工商注册登记， 本公司

将对相关事项和进程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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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A股股票于2014年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A股股票于2014年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相关核查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征询，并与公司管理层核实，目前公司经营活动一切

正常，未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及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针对

本公司没有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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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 ）于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上午十时整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中国人寿广场

A座二层多功能厅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明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1人，持有表决权股份22,297,841,00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9％，符合法定比例。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1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7

H

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2,242,994,887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357,148,311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85,846,57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70%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49%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2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5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4,846,11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19%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执行董事苏恒轩，非执行董事张响贤、王思东，独立董事莫博世、张

祖同、黄益平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本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杨翠莲、熊军红因其他公务未

出席会议。 本公司管理层部分成员与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批准了以下普通决议案：

1、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19,323,530,000股

股份）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除本公司控股股东外，其他A股股东均为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

小投资者。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4年11月12日发布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

公司委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王晖

律师和高照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监票人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附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普通决议案：

1、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88,141,226 99.634655 0 0.000000 323,200 0.365345 88,464,426

H

股

2,868,499,073 99.398876 2,577,503 0.089316 14,770,000 0.511808 2,885,846,576

合计

2,956,640,299 99.405889 2,577,503 0.086659 15,093,200 0.507452 2,974,311,002

注：上表A股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即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股份的A股股东

对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呈决议案的投票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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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29日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日的9:30至11:30，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8日15:00至2014年12月29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1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24,894,0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00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24,231,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83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62,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7,189,9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1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6,527,3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4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62,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09％。

3、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及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意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83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02％；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2,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04％；反对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46％；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83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02％；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2,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04％；反对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46％；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83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02％；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2,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04％；反对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46％；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0％。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龙大伟先生、张喜民先生、郑成武先生、张文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龙大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2）选举张喜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3）选举郑成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4）选举张文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蕊女士、吕本富先生、朱大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张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2）选举吕本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3）选举朱大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朱玉杰先生、陈亚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朱玉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2）选举陈亚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31,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27,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631％。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朱玉杰先生、陈亚丹女士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贺琴女士共同组

成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7、审议通过了《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83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5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2,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04％；反对5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76％； 弃权6,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1％。

8、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夏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83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5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9％；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2,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04％；反对5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94％； 弃权5,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9、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1）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的0.5亿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837,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5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7％；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3,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22％；反对5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76％； 弃权5,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2）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琴支行申请的0.4

亿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837,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5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7％；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3,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22％；反对5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876％； 弃权5,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特别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议案2、9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与监事会各位董监事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3、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晓勇 王秀娟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4-58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18日以书面通知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14�年12月 29日下午15:30以现场方式召开

（2）召开地点：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

（3）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

（4）主持人：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5）列席人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与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龙大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2）选举张喜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委员：选举董事长龙大伟担任主任委员，董事郑成武、独立董事吕本富担任委员，任期三

年；

（2）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独立董事张蕊担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吕本富、副董事长张喜民担任委员，任

期三年；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独立董事吕本富担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朱大旗、副董事长张喜民担任

委员，任期三年；

（4）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独立董事朱大旗担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蕊、董事张文娟担任委员，任期三

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1）根据董事长龙大伟先生提名，聘任郑成武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2）聘任邹勇华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1）根据董事长龙大伟先生提名，聘任杨永森先生为人事总监，邹勇华先生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2）根据总裁郑成武先生提名，聘任顾思海先生、徐东女士、彭谦先生、涂勤华先生为副总裁、聘任庄宁先

生、张乐先生任专务副总裁、聘任秦宝剑先生为总裁助理；另聘任徐惊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以上聘任

人员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以上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独立

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董事、高管简历：

龙大伟先生，1963年9月生，研究员，工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 曾任清华大学校团委副

书记、校三联试验工厂厂长、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副总裁、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裁等。现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1737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喜民先生，1963年2月生，研究员，博士，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毕业。 曾任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系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清华紫光（集团）总公司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总裁，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清

华紫光古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

工委书记。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651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成武先生，1969年5月生，硕士，清华大学反应堆工程、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清华大学企业集团项目

经理，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总裁办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北京华控通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诚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专务副总裁、副总裁兼运营总监等。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868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文娟女士，1968年2月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曾任清华大学财务处副科长、

科长、处长助理、副处长等。 现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张蕊女士，1962年6月生，教授，博士，博士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高校教学名

师。 现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首席教授、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财政

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吕本富先生，1965年10月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 曾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

长等。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实验室主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大旗先生，1967年8月生，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曾任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财

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学家》杂志（法学核心、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副主编，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和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顾思海先生，1963年12月生，硕士，清华大学民商法学专业毕业。 曾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学生部副部

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河北华控弘屹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656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东女士，1964年2月生，硕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 曾任清华大学校团委副书记，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党

委副书记、企管部部长等。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427股，并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100434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彭谦先生，1970年1月生，硕士，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

经理，总裁助理兼运营总监，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等。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0651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涂勤华先生，1952年11月生，工学硕士，清华大学导航与自动控制专业毕业。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曾任江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工业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江西省档案局局长。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651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邹勇华先生，1970年9月生，会计师，硕士，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 曾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

务部副总经理，证券事务部总经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专务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等。现任诚志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651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永森先生，1964年5月生，博士，副教授，四川大学毕业。 曾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副教授，北京清华视

清汽车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江西京鹰汽车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副董事长，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助理、专务副总裁等。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人事总监。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651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庄宁先生，1962年12月生，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 曾任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副主任，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专务副总裁。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651股，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张乐先生，1968年10月生， 硕士，Syracuse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 曾任美国Materials�

Research� Corporation公司市场与销售部产品经理，美国加州KLA-Tencor公司销售与市场部项目主管，美

国CHINAMALLS.COM公司高级副总裁 ， 北京AFLEA网络技术公司首席策划官 ， 美国Transtech�

Consulting� Group高级合伙人。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专务副总裁。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秦宝剑先生，1975年5月生，本科，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 曾任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

司财务主管，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副总监。 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 目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651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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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18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和表决情况

（1）会议时间：2014�年12月 29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2）召开地点：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

（3）监事出席会议情况：应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4）主持人：监事会主席朱玉杰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朱玉杰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简历：

朱玉杰先生，1969年4月生，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学办公室主任、中国金融协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目前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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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4－89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2月24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与

会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曼莉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南沙支行申请人民币

25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于李胜先生、廖正品先生已对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的公告》。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于李胜先生、廖正品先生已对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销资产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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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12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南沙支行申请人民币25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捷公司” )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南沙支行

（以下简称“工行南沙支行” ）申请人民币25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为合捷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未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担保对象合捷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而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担保协议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后签订。

截至2014年12月29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人民币9497.85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3500万元

3.�成立时间：2007年7月

4．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港荣三街1号

5．法定代表人：柯明

6．经营范围：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日用消费品、醋、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皮革毛皮及其制

品、木及木制品、鞋帽伞及其零件、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国内外采购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批发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提供仓储、流通加工、配送、通关、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不含国际快递）、信

息处理及有关咨询服务；从事无船承运业务；从事道路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

7．股东构成：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2

永捷

（

香港

）

有限公司

45%

合计

100%

8．合捷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0906 39713

负债总额

25850 26147

净资产

15057 13565

2014

年

1-9

月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9809 10983

净利润

1491 2396

该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

公司与永捷（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捷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年3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3300万元担保的议案》。 该项综合授信额度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合捷公司拟重新向

工行南沙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500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公司拟为合捷公司本次综合授信提供全额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合捷公司的股东永捷

公司拟将其所持有的合捷公司45%股权质押给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担保协议、股权质押合同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担保事项后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合捷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资信状况良好，贷款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虽然公司本次为合捷公司提

供银行授信的担保金额的比例大于公司持有合捷公司的股权比例， 但永捷公司将持有的合捷公司45%股权质押给公司，

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为满足合捷公司的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将加强对合捷公司的资金与经营的管理和控制，避免担保风险。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为合捷公司提供上述担保发生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997.8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4.91%，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50%。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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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

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概述

2014年12月29日，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参股公司佛

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 ）的股东一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百工业” ）将其持有

的金辉公司的11.7074%股权分别转让给朗艺设计有限公司、三联浆纸有限公司、顺仁有限公司、周文捷（以下简称“本次

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总计人民币173,851,118元。 本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中放弃优先购买权（以下简称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5号———放弃权利》的规定，本次

放弃优先购买权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所涉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1.�公司名称：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381万美元

3.�成立时间：2006年2月

4．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7�号

5．法定代表人：莫赞光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等离子渗透微孔薄膜、功能性聚合物膜片、绝缘薄膜、各种用途半透膜等环

保用有机膜。

7.�股东构成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1

一百工业有限公司

33.375

2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125

3

广东恒正投资有限公司

13.468

4

佛山金科达投资有限公司

10

5

佛山市南海新亚铝业不锈钢有限公司

3

6

佛山中科金禅智慧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

7

广东恒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32

8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盛泰铝业有限公司

2.5

合计

100

8．金辉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5365 37958 28391

负债总额

19031 14618 7207

净资产

26334 23340 21184

2013

年

1-12

月

2012

年

1-12

月

201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4256 15475 18551

净利润

2995 5427 9026

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黄丙娣女士担任金辉公司的董事，公司与金辉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金辉公司其他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受让方及受让情况简介

1. 朗艺设计有限公司

朗艺设计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08年3月

20日；注册地址：香港上环干诺道中海港商业大厦13层；该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2. 三联浆纸有限公司

三联浆纸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06年8月

17日；注册地址：香港上环永乐街177—183号永德商业中心1207室；该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3. 顺仁有限公司

顺仁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6月11

日；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122号丽斯中心12楼A室；该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4. 周文捷

周文捷先生为香港居民。

本公司与朗艺设计有限公司、三联浆纸有限公司、顺仁有限公司、周文捷不存在关联关系。

5. 受让情况：

一百工业出于自身经营需要，拟将其持有的金辉公司的11.7074%股权分别转让给朗艺设计有限公司、三联浆纸有限

公司、顺仁有限公司、周文捷，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股权比例

股权转让对价

（

人民币元

）

出资方式

1

周文捷

0.980% 14,550,000.00

货币出资

2

三联浆纸有限公司

3.085% 45,811,138.00

货币出资

3

朗艺设计有限公司

6.2054% 92,150,000.00

货币出资

4

顺仁有限公司

1.437% 21,340,000.00

货币出资

合计

11.7074% 173,851,118.00

6.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辉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1

一百工业有限公司

21.6676

2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125

3

广东恒正投资有限公司

13.468

4

佛山金科达投资有限公司

10

5

佛山市南海新亚铝业不锈钢有限公司

3

6

佛山中科金禅智慧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

7

广东恒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32

8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盛泰铝业有限公司

2.5

9

朗艺设计有限公司

6.2054

10

三联浆纸有限公司

3.085

11

顺仁有限公司

1.437

12

周文捷

0.98

合计

1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金辉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变。 公司对金辉公司没有实质控制权，因此，金辉公司仍不纳

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四、 董事会决定放弃权利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了给金辉公司未来股改上市创造有利条件，更好地推动金辉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因此，

公司决定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公司持有金辉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变且公司向金辉公司派出的

董事仍为2�名（金辉公司董事共7名），公司对金辉公司仍没有实质控制权，金辉公司仍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五、放弃权利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没有改变公司持有金辉公司的股权比例，对公司在金辉公司的权益没有影响，对公司未来

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独立董事关于放弃权利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于李胜先生、廖正品先生对本次公司放弃权利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了给金辉公司股改上市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金辉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因此，公司在本次金辉公司股权

转让事项中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没有改变公司持有金辉公司的股权比例，对公司在金辉公司的权益没

有影响，没有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七、其他事项说明

目前金辉公司尚未有未来股改上市的具体计划。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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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核销资产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要求，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在2014年度财务报告中对部分应

收账款损失、其他应收款损失、长期股权投资损失予以核销，核销金额共25,762,509.07元。 本次核销资产均已在以前年度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核销资产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具体情况如下：

核销资产名称 核销金额

（

元

）

应收账款

13,719,996.03

其他应收款

2,533,763.25

长期股权投资

9,508,749.79

合计

25,762,509.07

1． 核销应收账款13,719,996.03元，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对该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并已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

（1）核销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佛山冠丰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丰公司” ）、全资子公司佛山市三水长丰塑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丰公司” ）应收佛山华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公司” ）货款合计11,718,519.21元。 华

塑公司曾经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于2013年2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华塑公司无财产可供分

配，目前，破产清算程序终结，货款无法收回。

（2）核销公司应收佛山嘉丽植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丽公司” ）货款1,025,902.81元。 嘉丽公司曾经是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于2011年11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嘉丽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目前，破产

清算程序终结，货款无法收回。

（3）核销长丰公司应收佛山市高明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公司” ）货款975,574.01元。 长丰公司

向法院起诉催收该项货款，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裁定新时代公司归还长丰公司上述货款，后因新时代公司资不抵债，其

资产拍卖所得款无法支付全部欠款，执行终止，目前，新时代公司已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货款无法收回。

2.核销其他应收款2,533,763.25元，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对该项其他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并已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

核销公司应收嘉丽公司往来款2,533,763.25元。 嘉丽公司曾经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于2011年11月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后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嘉丽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目前，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款项无法收回。

3.核销长期股权投资9,508,749.79元，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对该项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并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1）核销对华塑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4,081,294.93元。 华塑公司曾经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于2013年2月将华塑公

司移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破产管理人，华塑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公司对其不再拥有控制权。 后经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华塑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目前，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投资无法收回，因此将该项投资进行核销处理。

（2）核销对嘉丽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5,427,454.86元。 嘉丽公司曾经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于2011年11月将嘉

丽公司移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破产管理人，嘉丽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公司对其不再拥有控制权。后经佛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嘉丽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目前，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投资无法收回，因此将该项投资进行核销处理。

二、上述核销资产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长期股权投资合计25,762,509.07元，均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因此

本次核销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三、公司为催收欠款所开展的相关工作

1、财务人员发催款函、对账单确认往来欠款；

2、销售人员催讨逾期应收账款；

3、外部审计师发询证函确认往来欠款；

4、专门人员追讨欠款；

5、通过发送律师函、提起法律诉讼；

6、公司财务部门对所有核销应收账款建立备查账目，保留相关资料以备以后继续追索。

四、会计处理的方法及依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根据欠款单位的实际情况，采用帐龄分析法

和个别认定法对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根据被投资单位的实际情况，逐项检查长期股权投资，对出现可收

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减值准备。 本次核销款项为历史形成的坏帐,经公司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

收回，均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因此本次核销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核销资产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2014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核销资产的议案》。（详见同

日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对2014年资产核销事项的独立意见》、《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于李胜先生、廖正品先生已对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长期股权投资合计 25,762,509.07元，本次核销款项为历史形成的坏账，经公司

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公司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因此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

响。

本次资产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没有发现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本次公司资产核销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拟在2014年度财务报告中对部分应收账款损失、其他应收款损失、长期股权投资损失予

以核销，核销金额共25,762,509.07元。 本次资产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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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在公司总部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 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实到5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核销资产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拟在2014年度财务报告中对部分应收账款损失、其他应收款损失、长期股权投资损失予

以核销，核销金额共25,762,509.07元。 本次资产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能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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